附件2

高校院所专利转移转化促进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主体
广西行政区域内的高校院所（含设立的研究院、专利运营机构等）。
二、奖励标准
（一）在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1月15日期间，我区高校院所（含设立的研究院、专利运营机构等）向中小微企业开展专利转让、许可等专利转化工作，通过广西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交易或公示，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完成专利权转移或许可合同备案手续，且转让、许可的发明专利数量总数达到10件以上，按1万元/件给予奖励，已获得广西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奖励的专利不再重复奖励。
（二）转让、许可、作价入股发明专利件数达到50件、100件、200件的，分别另行奖励15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。
三、支持方式
事后奖补。
四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广西专利转化专项计划资助奖励申报书》；
（二）专利转化证明材料：转让或许可合同、相关交易费用票证（或银行转账记录）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登记备案或权属变更手续合格证明、广西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交易见证书等材料复印件；
（三）申报单位的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、银行开户证明等材料复印件；
（四）其他必要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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